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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

时会议、2019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0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

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（相关公告编号：2019-177）。根据上述议案及公告，公司

拟为全资子公司广东爱康电力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东爱康”）总额度不超过

30,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提供担保。  

佛山坚美铝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佛山坚美”）及肇庆新亚铝铝业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肇庆新亚铝”）为公司的铝型材供应商。近日，公司与佛山坚美

及肇庆新亚铝分别签署了《保证合同》，为广东爱康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

12 月 31 日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及责任分别承担 22,000 万元人民币及 8,000 万元

人民币连带责任担保。 

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已经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，无需履行其他审议、

审批程序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项目 内容 

企业名称 广东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

成立时间 2017年 04月 21 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M0856K 

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 号 2618 室 

法定代表人 邹飞 

注册资本 20,000 万元人民币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主营业务 节能技术开发服务；节能技术咨询、交流服务；能源技术咨询服务；电力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工程设计服务；太阳能技术研究、开发、技术服务；节能技术推广服务；

热力生产和供应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；太阳能光伏设备租赁；电力电

子技术服务；货物进出口（专营专控商品除外）；技术进出口；五金产品

批发；五金零售；太阳能光伏供电系统的研究、开发、设计；太阳能光伏

供电系统的安装及售后服务；太阳能供热水系统的研究、开发、设计；金

属制品批发；金属装饰材料零售；商品批发贸易（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）；

商品零售贸易（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）；太阳能发电；风力发电；水力发

电；电力供应；核力发电；潮汐能发电；太阳能发电站运营；售电业务；

地热能发电；生物质能发电；沼气发电；火力发电 

股东及持股比例 爱康科技持有 100% 

关系说明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

基本财务数据 

（单位：万元） 

 2018 年 12 月 31 日 

/2018 年度 

2019 年 9 月 30 日/2019

年 1-9 月 

总资产 2,262.98 2,220.29 

净资产 1,771.91 1,623.53 

营业收入 159.64 36.47 

净利润 -172.33 -148.38 

注：上述被担保方 2018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，2019 年 1-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已与佛山坚美签署《保证合同》，就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

31 日期间广东爱康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及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额为 2.2

亿元。包括但不限于：主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、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、实

现债权即合同价款的费用等。担保期限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

24 个月内。 

公司已与肇庆新亚铝签署《保证合同》，就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期间广东爱康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及责任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担保额为

8,000 万元。包括但不限于：主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、利息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

金、实现债权即合同价款的费用等。担保期限为主合同约定的最后一期债务履行

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  

1、公司为广东爱康的应付采购款提供 30,000万元担保所履行的程序符合《关

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等的规定。在对广东爱康的资产质量、经



营情况、行业前景、偿债能力、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，董事会认为

广东爱康的偿债能力良好，上述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，不会对公司产生不

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鉴于广东爱康为本公司的全

资子公司，风险可控，故未提供反担保。 

2、根据公司《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》，公司风控及资金部指定专门人员持

续关注上述被担保人的情况，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，定

期分析其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，关注其生产经营、资产负债、对外担保以及分立

合并、法定代表人变化等情况，建立相关财务档案并向董事会报告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经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01.67

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73.29%。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

余额为人民币 80.11 亿元，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

币 25.86 亿元；其他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4.25 亿元。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36.54%。若包含本次担保，累计担保余额占公

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141.66%。公司对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

司存在担保余额 2.41 亿元、对江阴科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存在担保余额 7,000

万元。前述被担保企业目前生产经营已受严重影响，存在停产的情况，部分贷款

出现欠息、逾期。本公司可能会因为对上述负债提供担保，而承担相应的保证责

任。前述事项有进一步阶段性进展，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           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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